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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8年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 

实施工作细则 

为做好 2018年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，按照《关

于做好 2018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的通知》（研

究生[2018]4号）、《安徽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

专业实践工作基本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》（校研究生[2015]3号）

的文件要求，经学院研究，制定我院 2018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专

业实践实施工作细则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

此类相关工作。成员如下： 

组 长：张平松  

成 员：盛鹏飞、金德、宋晓梅、刘文中、高良敏、许光泉 

秘 书：范廷玉 杨柳荫 

二、适用对象：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

三、内容及要求  

（一）专业实践组成 

专业实践分为过程和成果两部分： 

表 1 专业实践内容及考核要求 

序号 学分 考核要求 

专业实践活动 4 

1.《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》 

2. 《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》（不少于 5000

字） 

3. 《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登记表》 

专业实践成果 2 

1. 论文 1篇 

2.与实践单位联合开发一项新技术或工程/项目管理，本人在该项目

中排名前 5名者. 

3. 根据专业实践活动在校内本领域公开做一场学术报告。 

4. 不少于 5000字的调研报告（或案例分析报告）。 

5.申请专利情况、参加学科竞赛或科技成果鉴定与评奖、独立进行

科研或自主创业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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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过程控制 

1．实践形式 

实践形式有 5种： 

（1）可采取由校内导师结合自身所承担的现场科研课题，安

排学生专业实践环节。 

（2）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，利用现场资源安排相应

的专业实践环节。 

（3）依托于学校与企业、研究院所等建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

基地、专业实践基地或研究生工作站，统一组织和选派研究生去

现场进行专业实践。 

（4）研究生结合本人的就业去向，自行联系现场实践单位。 

（5）培养学院也可根据专业特点在校内安排 2～3 月的专业

实训环节，但要制定不少于 10 项的实训内容，以保证研究生专

业实践工作的落实。 

2.实践过程考核要求  

实践的形式由导师和学生讨论确定后，汇总至学院，学院根

据需求给予必要的协助，如形式（3）和形式（5），无论哪种实

践形式，学院将对实践全过程进行监督考核，考核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实践考核登记表，考核表需要附 10 篇以上实践专题内

容心得体会，将参加的实践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等叙述清楚，

并进行归纳总结。  

（2）实践考核总结报告：不少于 5000 字，内容包括：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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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间、地点、进度安排、工程技术标准、实践内容、实践结果、

讨论、心得体会等。 

（3）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慎重制定实践计划，经过审核小组

审核过之后，按照计划安排进行实践，实践计划、总结报告、考

核登记表三份文件保持主体内容一致。 

3. 学院集中进行的专业实践培训  

学院根据专业硕士实践形式的汇总统计结果，视具体情况安

排集中实践，包括两种形式：  

（1） 学院集中外派至联合培养基地 

培养基地的实践内容由学科、培养基地根据基地需求和条件

共同商定实践项目和内容。 

（2） 学院集中安排校内实训（不少于 10次） 

实训的内容根据学科的专业方向，建议由学科（导师）和外

请不同方向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或校外导师共同论证建立实践项

目库，设定实训内容。 

4. 专业实践安全 

研究生参加实践期间必须遵守实践单位的相关规定，服从双

导师安排及指导，至少每个星期向双导师汇报实践情况。 

外出实践的学生在外出实践之前提前一周办理专业实践协

议、签署安全承诺书（个人、父母同意），提交至学院备案。 

（三）成果考核  

 根据校[2015]3 号文件中给出的 5 种形式的考核，学院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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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小组对考核成果与实践过程的相关性进行审核认定。 

 

四、进度安排 

序

号 
内容 时间 联系人 备注 

1 
专业实践计划实施方案制

定与提交 
2018-5-20 杨柳荫  

2 
专业实践动员大会及岗前

培训、责任书签订 
2018-5-28 张平松 

参加人为 2017级

专业学位 38位研

究生、辅导员、相

关导师及学院领导 

3 
专业实践计划表撰写与提

交 
2017-5-30 杨柳荫 另有相关表格提交 

4 专业实践计划实施 
2018-5 至

2019-5 

各个导

师、学院 

现场实践原则上不

少于一年 

5 专业实践考核 2019-5 张平松 
成立考核组完成专

业实践考核 

五、其他要求 

1、加强校内、外导师在专业实践过程中的专业指导作用，

做好相应的分工，学院做好督促工作。 

2、研究生辅导员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安全督导及相关教

育工作。 

3、其他未尽事宜按校研究生院相关文件执行，由院实践计

划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 

2018 年 5 月 25日 


